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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道、区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要求，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突出落实企业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引导全区企业有序开展复产复工，将疫情防控工作当作当前生产经营工作的头等大事，根据

《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实施企业复产复工报备制度的通知》精神，现就我区

企业复工复产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企业复产复工的条件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时间的通知》（粤府明电〔2020〕6号），除涉及保障城乡运

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和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供港供澳及特殊情况急需复工的相关企业以外，

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得早于2月9日24时。企业在复产复工时要严格落实本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深

圳市企业复工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落实检疫查验和健康保护措施，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复产复

工：

　　（一）防控机制到位

　　1.企业要明确疫情防控的内部责任机制，建立疫情防控管理体系，明确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部门车间班

组负责人的工作职责，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工作措施。

　　（二）员工排查到位

　　2.企业要组织对每一名员工的籍贯和14天内去向进行排查。对来自或者去过疫情重点地区的员工建立重点监控

类清单，并规劝留在当地暂不返深复工，鼓励员工延迟返深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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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来自或者去过疫情重点地区的返厂返单位员工要排查其抵深时间。按规定完善落实企业内部医学观察、自

行隔离等措施，确保其隔离观察14天并经体温测量正常后方可上岗。

　　（三）设施物资到位

　　4.企业要准备必需的防控物资，购置快速红外体温探测仪、消毒水、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

　　5.企业要落实隔离场所。设置有集体宿舍的企业，要设置临时隔离场所，安排单人单间、相对独立房间作为疫

区返岗人员临时隔离场所；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要按照辖区街道办事处的统一安排，确定具体的隔离观察地点并向

所在社区报备。

　　（四）内部管理到位

　　6.企业原则上要实施封闭管理，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本单位生产办公场所。

　　7.企业要每日对全体上班人员进行入厂、入单位前体温检测，在入口处使用快速红外体温探测仪，对所有进入

企业的人员开展体温探测，并按规定上报复产复工人员情况、重点监控类人员情况、员工健康状况等。

　　8.企业要做好场地的通风、消毒和卫生管理及隔离区管控，建立和落实复工上岗前个人防护知识全员培训制

度。

　　二、实行复产复工报备复核制度

　　2月9日24时后，全区各类企业复产复工，要在具备上述复产复工条件的前提下，须至少提前3日（自然日）向

区相关部门或街道办报备。企业应填写《企业复工复产申请表》（附件2），签署《复工企业疫情防控承诺书》

（附件3），按照《南山区企业复工复产备案流程》（附件1）提出申请，区相关部门或街道办收到备案材料后，对

材料齐备的，应在接到报备材料3日（自然日）内组织现场核查。经核查符合条件的，尽快出具备案意见；对材料

不齐备的，一次性告知补正。全区各类企业经备案通过后方可复工，未备案企业一律不得复工。

　　报备实行分级管理：

　　（一）企业申请在南山区复工员工人数300人以上（含300）的企业（I类），按照实际经营所属的街道，向区

相关部门报备。

　　1.粤海街道和沙河街道企业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报备；

　　2.西丽街道和桃源街道企业向区科技创新局报备；

　　3.蛇口街道和招商街道企业向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报备；

　　4.南头街道企业向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报备；

　　5.南山街道企业向区工商联（总商会）报备。

　　（二）企业申请在南山区复工员工人数300人以下的企业（II类），向实际经营所在街道办报备。

　　（三）涉及建筑、交通、水务等区管建设工程项目（III类），由施工单位统一向区住房和建设局报备。



　　三、复工复产企业的管理服务

　　（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企业复工后应采取24小时电话值班等方式保持应急联系，配合做好监督检查。每日梳理疫情防控情况，发现疑

似病例立即报告所在街道办事处，并采取隔离防护等相应措施。对不符合规范要求导致出现疫情防控重大风险或出

现确诊病例等不良后果的企业，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二）加强企业信息报送

　　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实行信息化系统实时报送。市企业疫情防控信息系统，预计于2月5日上线（具

体安排以市通知为准），各相关部门、各街道应组织区内企业自行登录系统填报相关信息，组织做好对企业填报复

产复工信息的跟进督促。加强对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信息数据的梳理研判，结合相关疫情动向、感染病例、重点

人群、关注区域等信息，对区内企业复产复工后的疫情发展进行科学预测和把握，及时响应提出针对性的措施。

　　（三）部门联动加强监管

　　经复工备案通过的企业，由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将企业名单发区人力资源局、卫生健康局、相关街道

办事处。相关部门、街道社区督促指导企业做好员工合法权益保障，加强对企业疫情防控的工作指导。各街道办事

处要压实责任，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加强对复工企业的防疫工作，并按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做好有关信息采集和

上报工作。区卫生健康局应配合各相关部门、街道办做好企业核查和防疫防控指导工作。发现企业未报备复工、存

在违反有关劳动法规、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出现确诊病例等情况的，有关部门及街道办事处及时报区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办公室停止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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